附件2
《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修订背景
按照我市有关机构职责调整工作安排，原先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承担的停车场许可办理相关职责调整由市交通运输局承担。为此，我局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在市公安局制定的《深圳市公安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17号 许可事项：开办、变更及注销经营性停车场”基础上，修订形成《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对停车场管理单位开办、变更、延续、注销经营性停车场许可的相关要求进行细化完善，为我局高效、规范办理相关许可提供依据。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办法》在原有政策框架下修改，包括行政许可事项及情形、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行政许可数量及方式、行政许可条件、申请材料、申请表格、行政许可申请受理机关、行政许可决定机关、行政许可程序、审图验场要求、行政许可办理时限、行政许可证件及有效期限、行政许可的法律效力、行政许可收费共十四部分。《办法》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一）修改许可事项及情形表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相关规定新增延续事项，将行政许可具体事项由原“开办、变更及注销”三项修改为“开办、变更、延续及注销”四项，同时对停车场内交通流线调整等无需办理变更许可的事项，明确可以申请指导和实施图纸报备。
（二）修改许可依据表述

结合最新情况，补充完善了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并对《深圳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机动车停放管理条例》版本进行了更新。
（三）修改许可条件表述

1.开办经营性停车场。结合《深圳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机动车停放管理条例》要求，删除“有符合规定要求的停车场设施和经营管理设施（其中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5768-1999）”。
2.变更经营性停车场。结合实际将相关表述由“变更申请（根据具体变更项目提出）、经管理单位批准、交回停车场许可证”调整为同时满足“持有相应有效的《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相关事项发生变更”。
3.延续经营性停车场。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及许可办理实际，新增本许可事项，并删除“变更经营性停车场许可”中“变更停车场许可有效期”情形，要求同时满足“持有相应有效的《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在原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提出申请”2项条件，同时规定“未在上述时间内提交延续经营性停车场许可申请的，须按照开办经营性停车场的流程办理”。
4.注销经营性停车场。结合实际将行政许可条件由“注销申请、经管理单位批准、交回停车场许可证”调整为“申请单位应当持有相应有效的《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
5.许可条件设置依据。由“《深圳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机动车停放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十条”调整为“《深圳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机动车停放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
（四）修改申请材料要求

1.开办经营性停车场

（1）社会公共类、住宅类停车场
细分社会公共类、住宅类停车场经营许可材料，并参照当前许可审批要求，对申请材料要求表述进行细化，其中住宅类经营性停车场许可包含11项材料，社会公共类经营性停车场许可包含10项材料，与广东政务服务网相关指引衔接统一。同时对有效的土地使用权证明材料、停车场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申请免于图纸审查和现场勘验的资料等相关表述进行了完善。
（2）临时类停车场
参照当前许可审批要求，将申请材料要求由5项细化为10项，与广东政务服务网相关指引衔接统一。同时对有效的土地使用权证明材料、停车场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申请免于图纸审查和现场勘验的资料等相关表述进行了完善。
2.变更经营性停车场

（1）变更停车场管理单位名称
将“变更停车场管理单位”名称修改为“变更停车场管理单位名称”，申请材料由“双方管理单位变更申请报告（如一方有异议的，须进行公告）；有效的土地使用权证明；管理单位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停车场许可证”调整为“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变更申请表；停车场管理单位名称变更证明材料；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居民身份证（含法定代表人、责任人、经办人）；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仅经办人为非法定代表人的提供）；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
（2）变更停车场责任人
将变更停车场责任人申请材料由“变更申请；法定代表人的授权证明；责任人的身份证或居住证；停车场许可证”调整为“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变更申请表；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居民身份证（含法定代表人、责任人、经办人）；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仅经办人为非法定代表人的提供）；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
（3）变更停车场车位或车位数
将变更停车场车位或车位数申请材料由“变更申请；用地红线图；停车场建设工程施工设计图；停车场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证明；停车场许可证”调整为“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变更申请表；停车场现状设施平面布局图；相关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或信息登记材料（仅增设车位时提供）；变更车位数的相关依据材料（申请经营车位数与《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规划车位数不一致的按照下列情形，提供相关材料：①增设地面露天停车设施或在停车场（库）内增加施划停车位的，提供限额以下小型工程信息登记回执；②增设特定情形机械式停车设施的，提交相关合格证明材料；③增设立体停车楼、地下停车场等大型停车场（库）的，提供建设工程竣工验收相关材料；④停车场增加的（非规划）停车位占用了业主共有部分的，需提供业主共同决议材料，单一业主或已办理产权登记的停车场增加的（非规划）停车位需提供业主或产权人同意的书面意见。属于其他情形的，提供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居民身份证（含法定代表人、责任人、经办人）；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仅经办人为非法定代表人的提供）；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
（4）其他变更事项
完善变更停车场地址名称、变更停车场名称、变更停车场类别事项申请材料。
3.延续经营性停车场

该事项共包含8项申请材料，分别为“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延续许可有效期申请表；有效的停车场管理权证明材料（按照本办法开办经营性停车场许可所要求的管理证明材料提供）；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居民身份证（含法定代表人、责任人、经办人）；未成立业主委员会情况说明（仅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住宅类停车场需提供）；停车场自行管理声明（仅需停车场产权为申请人所有且自行管理的提交）；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仅经办人为非法定代表人的提供）；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
4.注销经营性停车场
明确依职权注销不需提供相关材料，依申请注销停车场才需提供相关材料。具体来说，将申请材料由“注销申请；规划部门批准文件；停车场许可证”调整为“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注销申请表；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居民身份证（含法定代表人、责任人、经办人）；注销经营性停车场许可告知承诺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仅经办人为非法定代表人的提供）；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
（五）修改行政许可程序表述

重点完善了开办经营性停车场的许可程序，结合法律法规及现实需要，补充完善审图验场的相关程序要求，并明确了可免于审图验场以及可视需要开展审图验场的情形。同时增加了延续经营性停车场的许可办理程序及市交通运输局依职权注销经营性停车场许可的情形要求。
（六）明确审图验场的具体要求

结合法律法规及现实需要，明确了审图验场相关规定。一是明确市交通运输部门可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技术机构，按照《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设施管理办法》相关要求，开展经营性停车场的审图、验场工作；开展验场工作时，应当记录停车场内符合标准的实际停车位个数，并在《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上载明。二是明确市交通运输部门可以根据停车场管理单位的申请，在申办许可前对相关设计图纸进行审核，并出具建议意见；市交通运输部门可以根据停车场管理单位的申请，对经营性停车场调整报备的设计图纸进行技术指导，并出具建议意见。
（七）修改行政许可办理时限
将行政许可办理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细化调整为“（一）开办、变更、注销经营性停车场自受理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二）延续经营性停车场在原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决定；（三）其他：审图、验场不计入许可办理时限”。

（八）修改行政许可证件及有效期限表述

将“开办及变更：核发《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有效期限与场地使用权期限相同”调整为“开办及延续：核发《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有效期限与场地使用权期限相同，同时应遵守社会公共类有效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住宅类停车场有效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三年，临时类停车场有效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明确物业服务合同到期后继续有效情形的许可时限及新旧物业交接申办许可程序。
对于变更许可的有效期，将相关表述由“核发《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有效期限与场地使用权期限相同”调整为“变更后的《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有效期限与原许可证一致”；对于注销许可的有效期，将相关表述由“长期有效”调整为“立即生效且状态持续”。
（九）修改行政许可的法律效力相关表述

将“开办：取得《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后方可提供有偿停放服务”修改为“开办：取得《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后方可提供机动车有偿停放服务”；将“变更：经批准后方可变更停车场的内容”调整为“变更：经批准后对相关许可内容进行变更”；将“注销：经批准后方可停办机动车停车场”调整为“注销：《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注销后即失效”；新增“延续：经批准后对相关许可有效期进行延续”及“《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到期未依法申请延续或申请延续而未获批准的，该证件有效期届满即失效，不得再据此开展机动车有偿停放经营服务活动”。

（十）其他相关修改

申请表格增加了《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延续申请表》，同时将下载地址由“深圳市公安局交警局信息网”调整为“广东政务服务网”，将许可申请受理和决定机关由“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调整为“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删除了“行政许可年审或年检”等表述。


